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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20日在中国铁

建大厦举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6月12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
出席会议董事7名，7名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戴和根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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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0号中国铁建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41
1,740
1

7,097,334,669
7,078,983,169
18,351,500
52.264907
52.129766
0.1351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刘璇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0,163,136
18,329,500

7,088,492,636

比例（%）
99.875405
99.880119
99.875418

反对
票数

6,062,633
20,500

6,083,133

比例（%）
0.085643
0.111707
0.085710

弃权
票数

2,757,400
1,500

2,758,900

比例（%）
0.038952
0.008174
0.038872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0,020,535
18,329,500

7,088,350,035

比例（%）
99.873391
99.880119
99.873408

反对
票数

6,083,233
20,500

6,103,733

比例（%）
0.085934
0.111707
0.086001

弃权
票数

2,879,401
1,500

2,880,901

比例（%）
0.040675
0.008174
0.040591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1,168,435
18,329,500

7,089,497,935

比例（%）

99.889607
99.880119
99.889582

反对

票数

5,890,933
20,500

5,911,433

比例（%）

0.083217
0.111707
0.083291

弃权

票数

1,923,801
1,500

1,925,301

比例（%）

0.027176
0.008174
0.02712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7,038,135
18,329,500

7,085,367,635

比例（%）
99.831261
99.880119
99.831387

反对
票数

10,324,233
20,500

10,344,733

比例（%）
0.145843
0.111707
0.145755

弃权
票数

1,620,801
1,500

1,622,301

比例（%）
0.022896
0.008174
0.02285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报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1,133,135
18,329,500

7,089,462,635

比例（%）
99.889108
99.880119
99.889085

反对
票数

5,786,633
20,500

5,807,133

比例（%）
0.081744
0.111707
0.081821

弃权
票数

2,063,401
1,500

2,064,901

比例（%）
0.029148
0.008174
0.029094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8,072,635
18,329,500

7,086,402,135

比例（%）
99.845874
99.880119
99.845963

反对
票数

9,050,633
20,500

9,071,133

比例（%）
0.127852
0.111707
0.127810

弃权
票数

1,859,901
1,500

1,861,401

比例（%）
0.026274
0.008174
0.026227

7、议案名称：公司选聘2025年审计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0,486,435
18,329,500

7,088,815,935

比例（%）
99.879972
99.880119
99.879973

反对
票数

5,827,534
20,500

5,848,034

比例（%）
0.082322
0.111707
0.082397

弃权
票数

2,669,200
1,500

2,670,700

比例（%）
0.037706
0.008174
0.037630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3,358,964
15,525,500

7,078,884,464

比例（%）
99.779287
84.600714
99.740040

反对
票数

13,470,704
2,824,500
16,295,204

比例（%）
0.190292
15.391112
0.229596

弃权
票数

2,153,501
1,500

2,155,001

比例（%）
0.030421
0.008174
0.030364

9、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资产证券化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9,732,735
18,329,500

7,088,062,235

比例（%）
99.869325
99.880119
99.869353

反对
票数

6,464,734
20,500

6,485,234

比例（%）
0.091323
0.111707
0.091376

弃权
票数

2,785,700
1,500

2,787,200

比例（%）
0.039352
0.008174
0.039271

10、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资助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9,289,335
18,329,500

7,087,618,835

比例（%）
99.863062
99.880119
99.863106

反对
票数

6,833,434
20,500

6,853,934

比例（%）
0.096531
0.111707
0.096570

弃权
票数

2,860,400
1,500

2,861,900

比例（%）
0.040407
0.008174
0.040324

11、议案名称：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070,687,435
18,329,500

7,089,016,935

比例（%）

99.882812
99.880119
99.882805

反对

票数

6,258,633
20,500

6,279,133

比例（%）

0.088411
0.111707
0.088472

弃权

票数

2,037,101
1,500

2,038,601

比例（%）

0.028777
0.008174
0.028723

12、议案名称：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8,888,151
15,525,500

7,084,413,651

比例（%）
99.857395
84.600714
99.817945

反对
票数

8,035,217
2,824,500
10,859,717

比例（%）
0.113508
15.391112
0.153012

弃权
票数

2,059,801
1,500

2,061,301

比例（%）
0.029097
0.008174
0.029043

13、议案名称：修订《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8,195,751
15,525,500

7,083,721,251

比例（%）
99.847613
84.600714
99.808190

反对
票数

7,930,218
2,824,500
10,754,718

比例（%）
0.112025
15.391112
0.151531

弃权
票数

2,857,200
1,500

2,858,700

比例（%）
0.040362
0.008174
0.040279

14、议案名称：公司增加境内外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064,560,464
15,525,500

7,080,085,964

比例（%）
99.796260
84.600714
99.756969

反对
票数

12,487,104
2,824,500
15,311,604

比例（%）
0.176397
15.391112
0.215738

弃权
票数

1,935,601
1,500

1,937,101

比例（%）
0.027343
0.008174
0.02729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同意
票数

6,956,316,590
0

110,721,545

13,829,856

96,891,689

比例（%）

100.000000
0.000000
90.262194

80.636845

91.826721

反对
票数

0
0

10,324,233

2,814,533

7,509,7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8.416500

16.410516

7.117134

弃权
票数

0
0

1,620,801

506,401

1,114,4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1.321306

2.952639

1.056145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10

13

议案名称

公 司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的议案
2024 年 度 董
事、监事薪酬

的议案
公 司 选 聘2025 年 审 计
中 介 服 务 机

构的议案
公 司 2025 年
度 担 保 额 度
计划的议案

公 司 2025 年
度 财 务 资 助
额 度 计 划 的

议案
修订《中国铁
建 股 份 有 限
公司章程》并
取 消 监 事 会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721,545

111,756,045

114,169,845

107,042,374

112,972,745

111,879,161

比例（%）

90.262194

91.105537

93.073310

87.262867

92.097412

91.205903

反对

票数

10,324,233

9,050,633

5,827,534

13,470,704

6,833,434

7,930,218

比例（%）

8.416500

7.378238

4.750710

10.981560

5.570739

6.464856

弃权

票数

1,620,801

1,859,901

2,669,200

2,153,501

2,860,400

2,857,200

比例（%）

1.321306

1.516225

2.175980

1.755573

2.331849

2.329241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13、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志宏、王雨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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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32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
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间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或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
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
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19 证券简称：罗普特 公告编号：2025-033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
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 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至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间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或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或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

工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

司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

均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
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00 证券简称：慧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杨蕾女士提交
的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调整，杨蕾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后，杨蕾女士继
续在公司担任财务总监职务。杨蕾女士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0
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杨蕾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

杨蕾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杨蕾女士简历
杨蕾，女，1978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硕士毕业于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2005年5月至2012年7月任北京亚都室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经
理；2012年8月至2023年5月任职于启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及启迪科技城
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2015年5月至2022年7月在启迪环境（000826），
历任监事、监事会召集人。2024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2025年3月至2025年6月担任公司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500 证券简称：慧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2号楼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
23

25,003,295
25,003,295
34.7010
34.7010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220,95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何晓曼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东炯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983,995 99.9228 300 0.0012 19,000 0.076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983,995 99.9228 300 0.0012 19,000 0.0760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983,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7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78,180
比例（%）

90.2269

反对

票数

300
比例（%）

0.1519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9.6212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陈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6月10日，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6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对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离
职导致丧失激励资格的11人、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因离职导致丧失激励资格的1人、股票
期权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设定的考核条件导致行权条件未成就的158
人、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设定的考核条件导致行权条件未成
就的10人，合计对应的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178.34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178.34万份股票期权，涉及180人
的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成。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总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6月19日 、
2025年6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2.2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风险因素，并审慎决策。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5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东魏桥铝电有
限公司、济南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聚信天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信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济南宏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君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铖锌铖一期（温州）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5年5月22日、2025年6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
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山东宏创铝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86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同时一并披
露了《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申报稿）》[以下
简称“草案（申报稿）”]等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草案（申报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草案章节
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修订说明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根据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更新了标的公司下属企业和房屋建筑物租赁情况。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根据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第十四节 独立董事和相关证券服务
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实际交易进程，更新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除上述更新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少许表述进行了完善，对本次交易方案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379 股票简称：宏创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4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申请文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东魏桥铝电有
限公司、济南嘉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聚信天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信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济南宏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济南君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铖锌铖一期（温州）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山东宏创铝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86号）。深交所依照相关
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本次交易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本次交易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以及通过审核、获得注册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
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16,041,0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4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6,789,086.11元，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
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因可转债转股新增股本74股，公司总股
本由预案披露时的 216,041,017股增至 216,041,091股。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公司 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调整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041,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39999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调整原则重新计算的分配比例已保留小
数点后6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041,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23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159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4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4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83
08*****118

股东名称
绍兴泰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县融泰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泰坦转债，债券代码：127096）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调整前转股价格为 13.3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13.27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5
年6月27日。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泰坦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9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潘晓霄；
3、咨询电话：0575-86288819；
4、传真电话：0575-86288819。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3036 证券简称：泰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7096 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泰坦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泰坦转债 债券代码：127096
2、调整前转股价格：13.39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13.27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6月27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约定，在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泰坦转债；债券代码：127096）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相应进

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

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
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
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041,0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

派1.239999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泰坦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
调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P1=P0-D=13.39-0.1239999 =13.27元/股。
转股价格将由调整前的13.39元/股调整为13.27元/股，自2025年6月27日开始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3日


